
 

 

「新竹運動購 健康HAPPY GO」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 

營造健康友善的生活環境，鼓勵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本局持續攜手

SOGO百貨新竹店、遠東巨城及HAPPY GO，共同辦理線上健走活動，並倡導

「融入生活的運動」理念，期望市民朋友在工作、購物或休閒時，都能輕鬆

透過步行累積健康能量。活動期間，凡達成指定步數即可獲得HAPPY GO點數，

持續參與者還可額外參加抽獎活動，讓每一步都化作愉快充實的體驗；活動

亦結合11至12月百貨週年慶，於指定期間內達成步數並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

紀錄，可兌換精美禮品一份。期盼藉由此次活動，邀請民眾從生活出發，持

續運動、促進身心健康，共同打造充滿活力與健康意識的宜居城市。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衛生局 

三、 協辦單位：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SOGO百貨新竹店 

四、 執行單位：鼎鼎聯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五、 活動期程：114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4年12月8日(星期一)止 

六、 活動地點：上傳步數地點僅限新竹縣市 

(上傳步數前請先開啟「手機定位服務」，並設定「位置」可供HAPPY GO APP同意使用APP

期間/僅在使用該應用程式時允許，同意授權定位服務(GPS)予HAPPY GO APP後再上傳步數) 

七、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需下載HAPPY GO App，以利點數蒐集及兌換獎項) 

八、 報名方式：逕自HAPPY GO App/點點出任務專屬活動版面參加 



 

 

九、 活動內容： 

 活動一、贈點抽好禮【11/17(一)至12/08(一)】 

 上傳步數5千步贈10點 

活動期間至 HAPPY GO App專屬活動版面，上傳當日健走步數，達指定步

數5千步，即贈 HAPPY GO點數10點(將於三個工作日內贈點)。 

備註：上傳步數地點僅限新竹縣市，於活動檔期間每人僅限獲得一次，

限量贈前3,000名/檔，贈完為止。 

 活動期間上傳步數5千步累計7次(含)以上，再抽 HAPPY GO點數及禮券! 

抽獎獎項共計43名，獎項如下： 

【HAPPY GO壹萬點】- 3名。 

【百貨禮券貳仟元】-10名。 

【百貨禮券壹仟元】-10名。 

【百貨禮券伍佰元】-20名。 

預計於12/26進行抽獎，中獎名單會公告於HAPPY GO官網/卡友中

心/得獎公告，及新竹市衛生局官網，並由HAPPY GO協助發送中獎簡

訊通知。 

 活動二、好禮加碼送【11/27(四)至12/8(一)】 

於指定期間內，凡當日累計步數達5,000步並上傳，憑 HAPPY GO App步數

畫面及當日遠東巨城或 SOGO 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即可至該消費百貨兌換

精美禮物1份(每人僅限兌換一次，限量共4,000份，兌完為止，恕不另行

通知)。 

備註：上傳步數地點僅限新竹縣市。 

禮物兌換地點：憑發票開立之百貨至該百貨兌換 

遠東巨城兌換地點：1樓贈獎處。 

SOGO百貨新竹店兌換地點：4樓贈獎處。 

十、 抽獎獎項領獎方式： 

【商品禮券】得獎者請於115年1月9日前(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

下午13:00~17:00)憑中獎簡訊及身分證至新竹市衛生局(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41號11樓國民健康科)領取，委託代領者請攜委託書及中獎簡訊截圖畫面，

並出示得獎者及受託人2人身分證領取；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 

【HAPPY GO壹萬點】得獎者同意以快樂購聯合集點卡卡友中心留存之個

人資料(姓名、地址)供HAPPY GO(鼎鼎聯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確認正確性及

進行寄送得獎通知書之用。避免影響中獎權益，請務必確認於快樂購聯合集



 

 

點卡卡友中心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的正確性(HAPPY GO官網→卡友中心→個人資

料維護)。若因得獎者資料填寫不完整或不正確，導致活動中獎時無法收得獎

通知書、得獎通知書回傳逾期及資料缺漏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將不另行

通知或補寄。得獎者於收到得獎通知書後，請填寫完畢並於領獎截止日 (以

郵戳為憑)以郵局掛號方式寄回或回傳，以進行驗證審核，領獎資料經HAPPY 

GO審核通過後始符合領獎資格，預計於2026年1月31日前進行贈點。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抽獎資格為健走步數上傳成功且達成指定條件，並領有抽獎卷者，將交

由HAPPY GO (鼎鼎聯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於活動結束後隨機抽出。若

有其他違反本活動辦法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二) 活動期間HAPPY GO App每日23:50至隔日00:10將進行系統維護，期間可

能無法參與本活動步數上傳。 

(三) 本辦法依各類所得扣繳標準計入綜合所得稅課徵。 

(四) 本局保留修改本辦法之權利，但會事先公布。參加活動者一旦參加本活

動，表示同意接受本辦法之約束。 

(五) 參加本活動者同意遵守本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如有違

反者，主辦單位不經通知立即取消參加本活動資格。 

(六) 參加本活動應先開啟「手機定位服務」，並同意授權定位服務(GPS)予

HAPPY GO APP，如不同意開啟或授權，即不合符合參加活動條件，亦不

具贈點及抽獎資格。 

 


